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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体 [1998]4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加强对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管理，

提高医疗保健工作质量，提高师生员工健康水平，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指设在高等学校内、主要为师生员工提供医疗保

健服务的机构，按学校规模大小及服务对象多少分别设置校医院或卫生科。

第三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应坚持面向全体师生员工、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

方针，树立为教学服务，为提高师生健康水平服务的工作宗旨。

第四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学校人群的健康状况；开展学

校健康教育；负责学校常见病和传染病的防治； 对影响学校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实施

医务监督．

第二章　基本职责

第五条　负责新生入学健康检查，定期对学校各类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对各类健

康检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存在问题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

第六条　对患病体弱学生实施医疗照顾：对因病不能坚持学习者，根据学籍管理

规定，提出休、退学处理意见。

第七条　对学校社区内危重病例实施抢救。校内医疗保健机构不能处理的危重及

疑难病例，应当及时转上级医疗机构诊治。

第八条　协助教务部门开设大学生健康教育课程 ( 选修课或必修课 ) 或定期举办

健康教育讲座，增强学生自我保健能力，促进学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好的卫生

习惯。

第九条　开展学校社区内医疗服务，做好各种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控制工作。

第十条　贯彻执行传染病防治法规，做好学校社区内传染病预防和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对学校教学卫生、体育卫生、劳动卫生、环境卫生、饮食与营养卫生



等实施医务监督，并提供咨询和技术指导。

第十二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积极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对公

费医疗进行改革和管理。

第三章　管理

第十三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设置，由各高等学校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规定，报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受主管校长直接领导，或由主管校长委托总务

部门领导，业务上接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第十五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人员编制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总人数及任务，结

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具体核定。卫生技术人员应占其总编制的 80%

以上；其中，中、高级技术职务人员应达到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 60% 左右。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科室设置，除执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 试

行 )》中相应等级医院及综合门诊部的有关规定外，根据学校卫生工作的特点．应设立

健康教育及心理咨询科室（组），或设专人负责该项工作。有条件的校医院可设置适

当数量高知病房。

第十七条　校医院（卫生科）的管理，实行院（科）长负责制，院（科）长由所

在学校任命。

第十八条　校医院（卫生科）应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建立以岗位

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应明确各科室人员职责权限，执行各项保健医疗护理常规

和技术操作规程。

第十九条　高等学校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卫

生技术人员的业务进修纳入学校工作计划。

第二十条　高等学校卫生技术人员的卫生保健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基本建设应纳入学校基建总体规划；其建

筑面积按《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或《普通高校建筑面积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的基建与设备费、经常性经费、预防经费、

健康教育经费，应纳入学校年度预算。



第二十三条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管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和服务质量，减少转诊，降低公费医疗支出。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在高等学校医疗保健工作中有突出贡献或长期从事高等学校医疗保

健工作成绩显著者，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五条　医风恶劣，工作不负责任而导致医疗事故者，应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医

疗事故处理办法》予以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程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